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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东方中科与本所签订的《法律服务协议》，本所接受东方中科委托，就

本次重组相关事宜，担任东方中科的专项法律顾问，根据《公司法》《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发行管理办法》《26 号格式准则》及

《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

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已于 2021 年 2 月 23 日出具了《北京德恒律

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法律意见》（以下简称“《法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重组问询函》（中小板重组问询函（需行政许可）【2021】第 5 号，以下简称

“《问询函》”）的要求，本所现出具《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东方中科

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

律意见（一）》（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之目的，本所按照中国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就本补充法律意见所涉及的相关事实和资料进行了补充

调查，并就有关事项向发行人相关负责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进行询问和必要的讨

论，并取得了相关证明材料。 

本补充法律意见是对《法律意见》的补充，并构成前述文件不可分割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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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本所在前述文件中所作的声明事项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除非特殊说明，

本补充法律意见所用词语与前述文件中的词语具有相同含义。 

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作为发行人本次重组申报的必备法律文件，随其

他申请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所同意发行人在本次重组申请材料中部分或全部引用本补充法律意见的

内容，但发行人做上述引用不得引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本补充法律意见仅供发行人本次重组申请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

任何人不得向第三方披露本补充法律意见的内容或作片面的、不完整的引述，也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公司法》《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

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补充法

律意见出具日之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

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

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问询函》问题 2 

“《报告书》显示，你公司拟向控股股东东方科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东方科仪”）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60,000万元，

募集资金拟用于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东方科仪于本次交易认购取得的你公

司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18个月内不进行转让。根据你公司备考财务报表，本

次交易完成后，不考虑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截至2020年9月30日，你公司货

币资金余额为24,847.84万元、交易性金融资产余额为93,823.40万元。此外，你

公司披露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9月30日，你

公司2016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尚未使用的余额为1,043.82万元。 

（1）请结合你公司具体财务状况、日常所需流动资金状况等，补充披露本

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补充流动性的原因和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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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控股股东东方科仪是否通过认购股份的方式巩固控

制权，并根据《证券法》第七十五条、《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七十四条

的规定，补充披露东方科仪在本次交易前所持你公司股份的锁定期安排。 

（3）请你公司按照《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1号》第1-1条有关剔

除计算的要求，补充披露剔除计算你公司控股股东东方科仪拟认购的股份后，

本次交易可能对你公司股权架构和控制权认定的影响，并进一步论证本次交易

是否构成重组上市。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本所律师核查了：1. 《重组报告书》；2. 东方科仪出具的《关于认购配套

融资股份锁定的承诺函》《关于本次交易前已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锁定的承诺

函》；3. 东方中科与交易对方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4. 东方科仪与东方中科签署的《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配套

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认购协议》；5. 东方科仪提供的自有资金证明文件。 

根据上述核查，本所律师就《问询函》问题2回复如下： 

（一）请结合你公司具体财务状况、日常所需流动资金状况等，补充披露本

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补充流动性的原因和必要性。 

上市公司拟向控股股东东方科仪非公开发行普通股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

总额不超过60,000万元，募集资金扣除相关中介费用及相关税费后拟用于补充上

市公司流动资金。本次募集资金的主要用途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计划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 支付本次交易的相关费用 4,000.00 

2 补充流动资金 56,000.00 

合计 60,000.00 

其中，上市公司计划使用募集资金总额中的0.4亿元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相

关费用；计划使用5.6亿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以保持上市公司仪器销售业务、

仪器租赁业务、招标代理业务等业务规模的稳定发展，同时拟借助本次交易带来

的业务协同契机，提升对系统集成业务的战略定位并加大发展力度，增强上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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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盈利能力，并保持业务的可持续发展。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补充流动

性的原因和必要性如下： 

1. 原有业务稳定发展需要新增流动资金支持 

上市公司原主要经营仪器销售业务、仪器租赁业务、系统集成业务、招标代

理业务等业务，2017年-2019年营业收入金额分别为7.39亿元、9.26亿元及10.30

亿元，年均增长率为18.01%，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随着业务量的提升，上市公

司的应收款项、预付款项、存货等经营性流动资产的占用将随之增加。 

根据测算，2021年-2023年，若上市公司原有业务仍能保持18.01%的增长速

度，则能够产生1.8亿元左右的新增流动资金需求。因此，上市公司需要提升流

动资金储备，以应对日常经营的流动性需求。 

2. 加大系统集成业务发展需要新增流动资金支持 

上市公司的系统集成业务即面向客户在电子测试应用方面的复杂测试需求，

提供包括技术咨询、测试方案设计、软硬件选型与集成，必要时为客户进行软件

系统开发在内的全面测试应用解决方案。上市公司已根据市场需求和对行业发展

的判断，自主研发了多项测试应用系统，获得了多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在新能

源汽车三电测试系统、电磁兼容测试系统、数据采集系统、太阳能光伏测试系统、

无线充电测试系统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较多成功案例。 

本次交易涉及上市公司和交易标的之间的整合，有利于形成资源共享和优势

互补，并形成业务层面的协同效应。尤其是，标的公司在政务集成领域积累的业

务推广经验与客户资源群体所带来的溢出效应，能够有效促进上市公司的原有系

统集成业务发展。因此，上市公司将以本次交易为契机，加大系统集成业务发展，

根据上市公司预测，上市公司将由此带来的新增系统集成业务收入占各期营业收

入总额的比例为7%、15%及25%，新增系统集成业务收入的占比明显提高。 

另一方面，上市公司未来拟重点布局的系统集成业务因其面向的客户群体与

上市公司传统仪器销售业务的客户群体、业务模式等存在一定差异。其中，在客

户群体方面，上市公司传统仪器销售业务的客户群体主要为电子制造、通讯及信

息技术、教育科研等相关领域需求方，而未来拟重点布局的系统集成业务则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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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汽车制造、光伏新能源等领域内的需求方；在业务模式方面，上市公司传统

仪器销售业务通常按照合同向客户移交商品，并在交货验收时确认收入，而系统

集成业务的业务模式通常需要经过咨询、方案设计、采购、软件开发或调试、到

货点验、系统搭建、安装调试、试运行、系统验收等过程，需要完成系统安装调

试并经客户验收合格、取得其签收确认后，据此确认收入实现。因此，鉴于上市

公司未来拟重点布局的系统集成业务因需要经历安装调试等步骤，需要花费更长

的时间才可以确认销售行为的完成，且客户付款周期通常较长，上市公司预计两

种业务模式下，对资金的占用情况将存在一定差异。经对比，2019年上市公司流

动资金占用额（经营性资产-经营性负债）与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为15.94%，而

国内从事测试领域集成业务的东华测试（300354.SZ）、安控科技（300370.SZ）、

苏试试验（300416.SZ）及精测电子（300567.SZ）的流动资金占用额与当期营业

收入的比例平均值为63.67%，明显高于上市公司的流动资金占用比例。 

根据测算，2021年-2023年，上市公司因加大系统集成业务发展而产生3.9亿

元左右的新增流动资金需求。上市公司本次募集配套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将有效缓

解上市公司对该等日常经营流动的需求。 

3. 增强抗风险能力并为股东创造更好的回报需要流动资金支持 

截至2020年9月30日，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为44.75%，上市公司本次采用

股权融资的方式募集配套资金，有助于降低资产负债率、提升公司的偿债水平、

增强抵抗风险的能力。此外，上市公司适当提升资金储备，也有助于减少财务费

用的支出，为股东创造更好的回报。 

综上，上市公司为了保持原有业务稳定发展，并进一步做大做强系统集成业

务，未来3年合计需要5.7亿元左右的新增流动资金；在本次交易拟支付中介费用

等相关费用为0.4亿元的基础上，流动资金需求合计为6.1亿元左右，本次交易募

集配套资金6亿元是合理、必要的。同时，上市公司也可以通过本次募集配套资

金增强抵抗风险的能力，为股东创造更好的回报。 

（二）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控股股东东方科仪是否通过认购股份的方式巩固控

制权，并根据《证券法》第七十五条、《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七十四条的

规定，补充披露东方科仪在本次交易前所持你公司股份的锁定期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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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科仪拟通过认购上市公司股份的方式巩固控制权，已对其认购本次募集

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所需资金作出切实、可行的安排，并已承诺其取得的股票自

发行结束之日起18个月不得转让，该巩固控制权的方式符合《监管规则适用指引

——上市类第1号》的规定；此外，东方科仪已出具承诺函，承诺其在本次交易

前已经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交易完成之日起18个月内不得转让，符合根据

《证券法》第七十五条、《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 

1. 东方科仪通过认购上市公司股份的方式巩固控制权 

东方科仪本次拟认购上市公司的股份不超过27,548,209股，已对其认购本次

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所需资金作出切实、可行的安排，并已承诺其取得的股

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18个月不得转让，符合《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1

号》关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认购募集配套资金

巩固控制权的规定，具体情况如下： 

（1）东方科仪巩固控制权的方式系认购上市公司股份 

根据本次交易方案，上市公司拟向万里锦程等20名交易对方以发行股份的方

式购买其持有万里红78.33%股份，同时拟向控股股东东方科仪非公开发行普通股

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60,000 万元。本次交易的整体方案由上市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组成，上述事项互为条件，其中任

何一项不生效或因故无法实施的，另一项也不生效或不予实施。 

本次交易前后东方中科股本结构测算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重组前 
本次重组后 

（不含配套融资） 

本次重组后 

（含配套融资） 

股份数量

（股） 

股份比例

（%）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例

（%）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例

（%） 

东方科仪 48,440,410 30.38 48,440,410 16.70 75,988,619 23.93 

万里锦程 - - 46,739,195 16.11 46,739,195 14.72 

刘达 - - 12,040,637 4.15 12,040,637 3.79 

金泰富 - - 9,710,439 3.35 9,710,439 3.06 

杭州明颉 - - 8,346,284 2.88 8,346,284 2.63 

精确智芯 - - 6,473,626 2.23 6,473,626 2.04 

格力创投 - - 6,473,626 2.23 6,473,626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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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本次重组前 
本次重组后 

（不含配套融资） 

本次重组后 

（含配套融资） 

股份数量

（股） 

股份比例

（%）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例

（%）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例

（%） 

赵国 - - 4,943,568 1.70 4,943,568 1.56 

张林林 - - 4,856,253 1.67 4,856,253 1.53 

珠海众泓 - - 4,304,961 1.48 4,304,961 1.36 

国丰鼎嘉 - - 3,884,174 1.34 3,884,174 1.22 

珠海众泰 - - 3,560,495 1.23 3,560,495 1.12 

大横琴创新 - - 3,236,813 1.12 3,236,813 1.02 

王秀贞 - - 3,081,705 1.06 3,081,705 0.97 

刘顶全 - - 2,940,460 1.01 2,940,460 0.93 

张小亮 - - 2,921,199 1.01 2,921,199 0.92 

孙文兵 - - 2,548,826 0.88 2,548,826 0.80 

泰和成长 - - 1,618,405 0.56 1,618,405 0.51 

余良兵 - - 1,246,335 0.43 1,246,335 0.39 

西藏腾云 - - 971,044 0.33 971,044 0.31 

珠海众诚 - - 679,729 0.23 679,729 0.21 

其他 111,022,746 69.62 111,022,746 38.28 111,022,746 34.96 

合计 159,463,156 100.00 290,040,930 100.00 317,589,139 100.00 

注1：假设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为21.78元/股；最终情况可能与上表有差异。 

注2：刘达、张林林系夫妻关系，构成一致行动人。 

根据上表测算结果，若上市公司仅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而未募集配套资金，则

交易完成后东方科仪与万里锦程的持股比例分别为16.70%及16.11%，相对较为

接近。因此，为了保持上市公司控制权的稳定性，东方科仪拟认购上市公司全部

新增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60,000万元，且若最终认购金额为60,000万元，则交易

完成后东方科仪与万里锦程的持股比例将分别为23.93%及14.72%，二者之间的

持股比例将有效拉开，能够实现东方科仪巩固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的目标。 

（2）东方科仪巩固控制权的方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东方科仪已对其认购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所需资金作出切实、可行

的安排，并已承诺其取得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18个月不得转让，该巩固控制

权的方式符合《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1号》的规定，即“上市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拟认购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应股份在认定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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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权是否变更时剔除计算，但已就认购股份所需资金和所得股份锁定作出切实、

可行安排，能够确保按期、足额认购且取得股份后不会出现变相转让等情形的除

外”。具体情况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一、《问询函》问题2（三）”部分。 

2. 东方科仪在本次交易前所持上市公司股份将安排18个月的锁定期 

东方科仪就本次交易前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锁定期安排出具了《关于本次

交易前已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锁定的承诺函》，承诺如下： 

“1、本公司于本次交易之前已经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交易完成之

日起18个月内不得转让。 

2、如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对以上锁定期有特别要求

的，按其要求执行。 

3、以上锁定期满后，有关解锁事宜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4、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由于上市公司送股、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增持的股份，亦遵守上述承诺。” 

经核查，东方科仪作出的上述锁定期安排承诺，符合《监管规则适用指引—

—上市类第1号》、《证券法》第七十五条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七十

四条的规定。 

（三）请你公司按照《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1号》第1-1条有关剔

除计算的要求，补充披露剔除计算你公司控股股东东方科仪拟认购的股份后，本

次交易可能对你公司股权架构和控制权认定的影响，并进一步论证本次交易是否

构成重组上市。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为东方科仪，实际控制人为国科控股。 

本次重组及募集配套资金实施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影响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重组前 
本次重组后 

（不含配套融资） 

本次重组后 

（含配套融资） 

股份数量

（股） 

股份比例

（%）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例

（%）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例

（%） 

东方科仪 48,440,410 30.38 48,440,410 16.70 75,988,619 2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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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本次重组前 
本次重组后 

（不含配套融资） 

本次重组后 

（含配套融资） 

股份数量

（股） 

股份比例

（%）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例

（%）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例

（%） 

万里锦程 - - 46,739,195 16.11 46,739,195 14.72 

刘达 - - 12,040,637 4.15 12,040,637 3.79 

金泰富 - - 9,710,439 3.35 9,710,439 3.06 

杭州明颉 - - 8,346,284 2.88 8,346,284 2.63 

精确智芯 - - 6,473,626 2.23 6,473,626 2.04 

格力创投 - - 6,473,626 2.23 6,473,626 2.04 

赵国 - - 4,943,568 1.70 4,943,568 1.56 

张林林 - - 4,856,253 1.67 4,856,253 1.53 

珠海众泓 - - 4,304,961 1.48 4,304,961 1.36 

国丰鼎嘉 - - 3,884,174 1.34 3,884,174 1.22 

珠海众泰 - - 3,560,495 1.23 3,560,495 1.12 

大横琴创新 - - 3,236,813 1.12 3,236,813 1.02 

王秀贞 - - 3,081,705 1.06 3,081,705 0.97 

刘顶全 - - 2,940,460 1.01 2,940,460 0.93 

张小亮 - - 2,921,199 1.01 2,921,199 0.92 

孙文兵 - - 2,548,826 0.88 2,548,826 0.80 

泰和成长 - - 1,618,405 0.56 1,618,405 0.51 

余良兵 - - 1,246,335 0.43 1,246,335 0.39 

西藏腾云 - - 971,044 0.33 971,044 0.31 

珠海众诚 - - 679,729 0.23 679,729 0.21 

其他 111,022,746 69.62 111,022,746 38.28 111,022,746 34.96 

合计 159,463,156 100.00 290,040,930 100.00 317,589,139 100.00 

注1：假设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为21.78元/股；最终情况可能与上表有差异。 

注2：刘达、张林林系夫妻关系，构成一致行动人。 

假设不考虑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完成后，东方科仪仍为上市公司第一大

股东，持股比例为16.70%，高于第二大股东万里锦程。 

根据《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1号》相关要求，“在认定是否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交易情形时，上市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拟认购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应股份在认定控制

权是否变更时剔除计算，但已就认购股份所需资金和所得股份锁定作出切实、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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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安排，能够确保按期、足额认购且取得股份后不会出现变相转让等情形的除

外”。 

首先，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以及上市公司

与控股股东东方科仪签署的《认购协议》约定，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与

募集配套资金互为前提条件，其中任何一项不生效或因故无法实施的，另一项也

不生效或不予实施。 

其次，《认购协议》约定东方科仪将以现金方式100%认购上市公司本次募

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票，认购资金不超过60,000万元。东方科仪认购的股票自发

行结束之日起十八个月内不进行转让，亦不通过赠予或其他变相转让的方式处置

尚处于限售期的股份。 

最后，东方科仪具备足够的资金实力认购配套资金，截止本补充法律意见出

具之日，东方科仪控股已提供《基金账户对账单》等具备相关资金实力的证明文

件。 

综上，东方科仪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已对认购募集配套资金所需资金和

所得股份锁定作出切实、可行安排，能够确保按期、足额认购且取得股份后不会

出现变相转让等情形。 

因此，本次交易完成后，东方科仪仍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配套融资完成

后，持股比例为23.93%，与第二大股东万里锦程持股比例相差9.21%，且《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中，各方未约定交易对方向上市公司派驻董事

的条款。东方科仪仍能够依其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

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以及经营管理产生重大影响。 

综上，本次交易完成后，东方科仪仍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国科控股仍为上

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变更。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 

综上所述，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1. 上市公司为了保持原有业务稳定发展，并进一步做大做强系统集成业务，

未来3年合计流动资金及支付本次交易相关费用所需求的现金超过本次募集配套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一） 

12 

资金金额，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60,000万元具备合理性和必要性。 

2. 东方科仪拟通过认购上市公司股份的方式巩固控制权，已对其认购本次

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所需资金作出切实、可行的安排，并已承诺其取得的股

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18个月不得转让，该巩固控制权的方式符合《监管规则适用

指引——上市类第1号》的规定；此外，东方科仪已出具承诺函，承诺其在本次

交易前已经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交易完成之日起18个月内不得转让，符合

《证券法》第七十五条、《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 

3. 东方科仪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已对认购募集配套资金所需资金和所

得股份锁定作出切实、可行安排，能够确保按期、足额认购且取得股份后不会出

现变相转让等情形。本次交易完成后，东方科仪仍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国科控

股仍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的变更。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 

 

二、《问询函》问题 3 

“《报告书》显示，刘达为珠海华安众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珠海众泰”）的普通合伙人，刘达和珠海众泰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赵国、

石梁和王秀贞为万里锦程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45%、30%和25%，赵国为万

里锦程经理，赵国、石梁系姨兄妹关系，赵国、石梁、万里锦程不构成一致行

动关系；石梁为珠海众诚联合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珠海众诚”）

和珠海华安众泓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珠海众泓”）的普通合伙

人，珠海众诚和珠海众泓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请你公司对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第二款，逐项补充核

查前述交易对方是否构成一致行动关系。如存在一致行动关系，请合并计算本

次交易后各方控制的你公司权益，进一步补充披露本次交易是否导致上市公司

控制权变更。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本所律师核查了：1. 珠海众泓、珠海众泰、珠海众诚的合伙协议及万里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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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公司章程；2. 刘达、石梁、赵国、珠海众泓、珠海众泰、珠海众诚、万里

锦程出具的说明；3. 石梁、赵国的访谈纪要、董监高调查表及刘达的股东调查

表；4. 万里锦程、珠海众泓、珠海众泰、珠海众诚提供的下属企业说明。 

根据上述核查，本所律师就《问询函》第3题回复如下： 

刘达和珠海众泰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赵国、石梁、万里锦程不构成一致行

动关系；珠海众诚和珠海众泓也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上述相关主体不存在一致

行动关系，无需合并计算本次交易后各方控制的上市公司权益，本次交易不会导

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具体情况如下： 

1. 本次交易的相关交易方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第二款认定一致行动人相关规定如

下： 

“在上市公司的收购及相关股份权益变动活动中有一致行动情形的投资者，

互为一致行动人。如无相反证据，投资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一致行动人： 

（一）投资者之间有股权控制关系； 

（二）投资者受同一主体控制； 

（三）投资者的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中的主要成员，同时在另一个

投资者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四）投资者参股另一投资者，可以对参股公司的重大决策产生重大影响； 

（五）银行以外的其他法人、其他组织和自然人为投资者取得相关股份提供

融资安排； 

（六）投资者之间存在合伙、合作、联营等其他经济利益关系； 

（七）持有投资者30%以上股份的自然人，与投资者持有同一上市公司股份； 

（八）在投资者任职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与投资者持有同一上市

公司股份； 

（九）持有投资者30%以上股份的自然人和在投资者任职的董事、监事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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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管理人员，其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

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等亲属，与投资者持有同一上市公司股份； 

（十）在上市公司任职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前项所述亲属同时

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或者与其自己或者其前项所述亲属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

同时持有本公司股份； 

（十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与其所控制或者委托的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持有本公司股份； 

（十二）投资者之间具有其他关联关系。” 

（1）刘达和珠海众泰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根据珠海众泰《合伙协议》中的相关约定，合伙人会议是珠海众泰的最高权

力机构，由全体合伙人组成，按其认缴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合伙人会议行使以

下职权，需经全体合伙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含本数）通过：①审议批准珠

海众泰分红方案；②决定珠海众泰重大财务支出；③处分有限合伙的财产权利；

④改变有限合伙的名称；⑤改变有限合伙的经营范围、主要经营场所的地点；⑥

授予或免除执行事务合伙人资格；⑦决定对外投资事项；⑧其他应由合伙人会议

审议的事项。根据上述合伙协议，珠海众泰的对外投资、重大财务支出等重大事

项均需要全体合伙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含本数）通过，而刘达仅持有珠海

众泰6.6545%的出资份额，无法实际控制珠海众泰的重大事项，刘达并不因为担

任珠海众泰的执行事务合伙人而成为珠海众泰的一致行动人。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第二款，对刘达与珠海众泰不构

成一致行动关系逐项分析如下： 

序

号 
一致行动关系情形 适用情况 具体理由 

1 存在股权控制关系 不适用 

珠海众泰的重大事项需由合伙人会议按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决定。虽

然刘达作为珠海众泰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但仅持有珠海众泰 6.6545%

的出资份额，不足以实际控制珠海众泰 

2 受同一主体控制 不适用 刘达为自然人，不存在受其他主体控制情形 

3 
投资者管理层兼职另一

方投资者管理层 
不适用 刘达为自然人，无管理层情形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一） 

15 

序

号 
一致行动关系情形 适用情况 具体理由 

4 
投资者参股另一方且有

重大影响 
不适用 

珠海众泰的重大事项需由合伙人会议按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决定。虽

然刘达作为珠海众泰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但仅持有珠海众泰 6.6545%

的出资份额，不足以产生重大影响 

5 
为对方对本次交易提供

融资安排 
不适用 

本次交易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不涉及为对方提供融资安排以现金收

购上市公司股份情形 

6 
存在合伙、合作、联营

等利益关系 
不适用 双方不存在合伙、合作、联营等利益关系 

7 
自然人持有另一方 30%

以上股份 
不适用 刘达仅持有珠海众泰 6.6545%的出资份额，未超过 30% 

8 
自然人在另一方任职管

理层 

不因此构

成一致行

动关系 

刘达系珠海众泰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但珠海众泰的决策由合伙人会议

按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决定。刘达仅持有珠海众泰 6.6545%的出资份

额，不足以影响合伙人会议的决定。因此刘达与珠海众泰分别决策，

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9 

自然人持有另一方 30%

以上股份或在另一方任

职管理层，该自然人的

近亲属与另一方共同投

资 

不适用 刘达的近亲属未持有珠海众泰 30%以上出资份额或者在珠海众泰任职 

10 

上市公司管理层及其近

亲属与该等人员控制的

企业 

不适用 
刘达及其近亲属未在东方中科任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且珠

海众泰不属于刘达所控制企业 

11 

上市公司管理层或员工

与该等人员控制或委托

的组织 

不适用 
刘达未在东方中科任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是东方中科的

员工，且珠海众泰不属于刘达所控制企业 

12 其他关联关系 不适用 双方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由上表可知，刘达和珠海众泰之间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

三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刘达和珠海众泰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2）赵国、石梁、万里锦程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①赵国与石梁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根据石梁、赵国的说明，石梁与赵国为姨兄妹，不属于近亲属，且赵国、石

梁的近亲属均不持有万里红、万里锦程的股份或在万里红、万里锦程任职，不存

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赵国与石梁不构成

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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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赵国、石梁与万里锦程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赵国持有万里锦程45%的股权并担任经理职

务，石梁、王秀贞分别持有万里锦程30%、25%的股权。根据万里锦程的公司章

程，万里锦程的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由于万里锦程的股

东赵国、石梁、王秀贞持股比例均未超过50%且较平均，任一股东均无法实现对

万里锦程的控制，因此万里锦程无实际控制人；此外，赵国、石梁、王秀贞之间

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3名股东及万里锦程均分别决策。因此，赵国不因为担任

万里锦程经理职务且持有万里锦程30%以上股权而与万里锦程构成一致行动关

系，赵国不因为持有万里锦程30%以上股权而与万里锦程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第二款，对赵国、石梁与万里锦

程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的逐项分析如下： 

序

号 
一致行动关系情形 适用情况 具体理由 

1 存在股权控制关系 不适用 
赵国、石梁分别持有万里锦程 45%、30%的股权，均未超过 50%且较

为平均，均无法实现对万里锦程的控制，万里锦程无实际控制人 

2 受同一主体控制 不适用 赵国、石梁为自然人，不存在受其他主体控制情形 

3 
投资者管理层兼职另一

方投资者管理层 
不适用 赵国、石梁为自然人，无管理层情形 

4 
投资者参股另一方且有

重大影响 

不因此构

成一致行

动关系 

赵国、石梁、王秀贞中的任何两方股权比例之和均超过 50%，任何两

方均能实质否决万里锦程的股东会议案，因此任何单一股东的意思表

达均存在不能通过万里锦程股东会会议的可能，即任何单一股东均由

此不能实质影响万里锦程股东会，均不能对万里锦程实现实质性重大

影响 

5 为对方提供融资安排 不适用 
本次交易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不涉及为对方提供融资安排以现金收

购上市公司股份情形 

6 
存在合伙、合作、联营

等利益关系 

不因此构

成一致行

动关系 

万里锦程与石梁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的北京华安众信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共同投资了华安量成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但该

等投资行为均系各方自主决策，各方不因此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7 
自然人持有另一方 30%

以上股份 

不因此构

成一致行

动关系 

万里锦程的重大事项由股东会决策，赵国、石梁、王秀贞分别持有万

里锦程 45%、30%、25%的股权，均未超过 50%，且赵国、石梁、王

秀贞之间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因此 3 名股东及万里锦程分别决策，

赵国、石梁与万里锦程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8 
自然人在另一方任职管

理层 

不因此构

成一致行

动关系 

赵国担任万里锦程经理职务，但万里锦程的决策由股东按出资比例行

使表决权决定。赵国持有万里锦程 45%的股权，不足以决定万里锦程

股东会会议的决议。因此双方不因赵国作为万里锦程的经理而构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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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一致行动关系情形 适用情况 具体理由 

致行动关系 

9 

自然人持有另一方 30%

以上股份或在另一方任

职管理层，该自然人的

近亲属与另一方共同投

资 

不适用 
赵国、石梁的近亲属未持有万里锦程 30%以上股权或者在万里锦程任

职 

10 

上市公司管理层及其近

亲属与该等人员控制的

企业 

不适用 
赵国、石梁及其近亲属未在东方中科任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且万里锦程不属于赵国、石梁所控制企业 

11 

上市公司管理层或员工

与该等人员控制或委托

的组织 

不适用 
赵国、石梁未在东方中科任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是东方

中科的员工，且万里锦程不属于赵国、石梁所控制企业 

12 其他关联关系 不适用 赵国、石梁及万里锦程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此外，石梁、赵国均就不与万里锦程构成一致行动出具了《不一致行动声明》，

具体如下： 

“本人自成为万里锦程股东之日起，依照自身意思表示行使表决权，本人与

万里锦程及万里锦程的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或其他特殊协议或安

排。 

本人自成为万里红股东/万里红股东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之日起，依照自身意

思表示行使表决权，本人与万里红的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或其他特

殊协议或安排，不存在与万里红的其他直接或间接股东以任何形式共同控制万里

红或共同对万里红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经营管理层的决策施加影响的情形。 

本人作为万里红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与万里红的其他直接或

间接股东以任何形式共同控制万里红或共同对万里红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经营管

理层的决策施加影响的情形。” 

因此，赵国、石梁和万里锦程之间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

三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赵国、石梁和万里锦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3）珠海众诚和珠海众泓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根据珠海众诚、珠海众泓的《合伙协议》，石梁为珠海众诚、珠海众泓的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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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事务合伙人，分别持有珠海众诚、珠海众泓0.09%、0.02%的出资份额。 

根据珠海众诚《合伙协议》中的相关约定，合伙人对珠海众诚有关事项作出

决议，实行合伙人一人一票并经全体合伙人过半数通过的表决办法。珠海众诚的

下列事项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①改变合伙企业的名称；②改变合伙企业

的经营范围、主要经营场所的地点；③处分合伙企业的不动产；④转让或者处分

合伙企业的知识产权和其他财产权利；⑤以合伙企业名义为他人提供担保；⑥聘

任合伙人以外的人担任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新合伙人入伙，经全体合伙人

一致同意，依法订立书面入伙协议。执行事务的合伙人对外代表企业。 

根据珠海众泓《合伙协议》中的相关约定，合伙人对珠海众泓有关事项作出

决议，实行合伙人一人一票并经全体合伙人过半数通过的表决办法。珠海众泓的

下列事项应当经三分之二以上（含本数）合伙人同意：①改变合伙企业的名称；

②改变合伙企业的经营范围、主要经营场所的地点；③处分合伙企业的不动产；

④转让或者处分合伙企业的知识产权和其他财产权利；⑤以合伙企业名义为他人

提供担保；⑥聘任合伙人以外的人担任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执行事务的合

伙人对外代表企业。 

根据珠海众诚、珠海众泓的合伙协议，珠海众诚、珠海众泓在涉及转让合伙

企业财产、资产处置事项等重大事项时，均需要全体合伙人共同决定，并均在表

决时实行一人一票制。石梁虽是珠海众诚、珠海众泓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但在2

家合伙企业的合伙会议表决时均仅拥有1张表决票，石梁不能实际控制2家合伙企

业或对其重大决策产生重影响。因此珠海众诚、珠海众泓并不因其执行事务合伙

人均为石梁而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第二款，对珠海众诚、珠海众泓

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的逐项分析如下： 

序

号 
一致行动关系情形 适用情况 具体理由 

1 存在股权控制关系 不适用 双方均不存在互相持有对方出资份额的情形 

2 受同一主体控制 不适用 

双方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均为石梁，但珠海众诚的重大合伙事项需要全

体合伙人一致同意，珠海众泓的重大合伙事项需要全体合伙人三分之

二以上同意，且双方的合伙人会议均实行一人一票制，石梁在两家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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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一致行动关系情形 适用情况 具体理由 

伙企业均仅拥有 1 张表决票，不能实际控制 2 家合伙企业，双方不存

在受同一主体控制情形 

3 
投资者管理层兼职另一

方投资者管理层 

不因此构

成一致行

动关系 

双方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均为石梁，但珠海众诚的重大合伙事项需要全

体合伙人一致同意，珠海众泓的重大合伙事项需要全体合伙人三分之

二以上同意，且双方的合伙人会议均实行一人一票制，石梁在两家合

伙企业均仅拥有 1 张表决票，对 2 家合伙企业无法形成实际控制或施

加重大影响，双方不因执行事务合伙人均为石梁而形成一致行动关系 

4 
投资者参股另一方且有

重大影响 
不适用 双方不存在互相持有对方出资份额的情形 

5 为对方提供融资安排 不适用 
本次交易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不涉及为对方提供融资安排以现金收

购上市公司股份情形 

6 
存在合伙、合作、联营

等利益关系 
不适用 双方不存在合伙、合作、联营等利益关系 

7 
自然人持有另一方 30%

以上股份 
不适用 双方为有限合伙企业，不适用自然人情形 

8 
自然人在另一方任职管

理层 
不适用 双方为有限合伙企业，不适用自然人情形 

9 

自然人持有另一方 30%

以上股份或在另一方任

职管理层，该自然人的

近亲属与另一方共同投

资 

不适用 双方为有限合伙企业，不适用自然人情形 

10 

上市公司管理层及其近

亲属与该等人员控制的

企业 

不适用 双方为有限合伙企业，不适用自然人情形 

11 

上市公司管理层或员工

与该等人员控制或委托

的组织 

不适用 双方为有限合伙企业，不适用自然人情形 

12 其他关联关系 不适用 双方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由上表可知，珠海众诚、珠海众泓之间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

八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珠海众诚、珠海众泓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综上，刘达和珠海众泰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赵国、石梁、万里锦程不构成

一致行动关系；珠海众诚和珠海众泓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2.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 

如上所述，刘达和珠海众泰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赵国、石梁、万里锦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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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一致行动关系；珠海众诚和珠海众泓也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由于相关主体

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无需合并计算本次交易后各方控制的上市公司权益，本次

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 

综上所述，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刘达和珠海众泰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赵国、石梁、万里锦程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珠海众诚和珠海众泓也不构成一致

行动关系。由于相关主体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无需合并计算本次交易后各方控

制的上市公司权益，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 

 

三、《问询函》问题 17 

“《报告书》显示，你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包括5家有限

合伙企业，7家有限责任公司。请你公司核对确认交易对方穿透后计算的合计人

数是否超过200人，是否符合《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1号》的相关规

定。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本所律师核查了：1. 交易对方的合伙协议或公司章程；2. 交易对方出具情

况说明；3.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网站（http://www.amac.org.cn/）对精确智

芯、国丰鼎嘉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情况；4. 企查查等公开网站对交易对方对外

投资披露情况。 

根据上述核查，本所律师就《问询函》问题17回复如下：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包括8名自然人，5家合伙企业及7家法人

企业合计20名股东，具体包括万里锦程、刘达、金泰富、杭州明颉、精确智芯、

格力创投、赵国、张林林、珠海众泓、国丰鼎嘉、珠海众泰、大横琴创新、王秀

贞、刘顶全、张小亮、孙文兵、泰和成长、余良兵、西藏腾云、珠海众诚。本次

交易对方穿透后计算的人数合计为108人，未超过200人，符合《监管规则适用指

引——上市类第1号》的规定。 

根据《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1号》、《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

第 4 号——股东人数超过 200 人的未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行政许可有关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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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审核指引》的规定，确认交易对方穿透后的合计人数按照交易对方穿透至最

终出资法人或自然人、上市公司的数量计算，同时对已完成私募基金备案的交易

对方不再穿透计算人数。根据该标准，本次交易对方的穿透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1. 交易对方中的8名自然人，无需穿透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中的自然人包括刘达、赵国、张林林、王秀贞、刘顶全、

张小亮、孙文兵、余良兵，合计为8人。 

2. 交易对方中的5家有限合伙企业穿透核查后人数合计为97人（剔除重复

项） 

交易对方中的有限合伙企业包括精确智芯、珠海众泓、国丰鼎嘉、珠海众泰、

珠海众诚，上述5家有限合伙企业穿透核查后人数合计97人（剔除重复项），具

体情况如下： 

（1）精确智芯穿透核查后人数合计为1人 

精确智芯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穿透计算最

终出资人数为1人。精确智芯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基金备案日期 基金备案编号 

青岛精确智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19 年 11 月 5 日 SJE040 

（2）珠海众泓穿透核查后人数合计为34人 

珠海众泓的合伙人包括34人自然人，其穿透计算最终出资人数为34人，具体

情况如下： 

序号 穿透层级 合伙人 出资比例 终止穿透原因 

1 一级 刘达 12.47% 自然人 

2 一级 姜宝东 8.65% 自然人 

3 一级 刘宇 8.20% 自然人 

4 一级 嵇畅安 7.52% 自然人 

5 一级 祝玉芝 7.14% 自然人 

6 一级 史文敬 5.87% 自然人 

7 一级 冉鹏飞 5.64% 自然人 

8 一级 宋义河 4.19% 自然人 

9 一级 王葆宁 3.76% 自然人 

10 一级 李彦 3.76% 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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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一级 陈建勋 3.76% 自然人 

12 一级 康文娥 3.38% 自然人 

13 一级 杨占金 2.56% 自然人 

14 一级 徐东 2.26% 自然人 

15 一级 孙薇 2.26% 自然人 

16 一级 颜妍 2.26% 自然人 

17 一级 李银环 2.26% 自然人 

18 一级 赵志伟 1.94% 自然人 

19 一级 华小娟 1.73% 自然人 

20 一级 戚纪纲 1.62% 自然人 

21 一级 赵小燕 1.13% 自然人 

22 一级 邵睿轩 1.13% 自然人 

23 一级 崔艳华 0.98% 自然人 

24 一级 安泱 0.82% 自然人 

25 一级 邵慧 0.75% 自然人 

26 一级 孙砀玲 0.68% 自然人 

27 一级 刘利剑 0.68% 自然人 

28 一级 周满意 0.60% 自然人 

29 一级 胡冬雪 0.49% 自然人 

30 一级 钟健 0.45% 自然人 

31 一级 汪远征 0.41% 自然人 

32 一级 吴玉华 0.38% 自然人 

33 一级 翁丽红 0.30% 自然人 

34 一级 石梁 0.02% 自然人 

（3）国丰鼎嘉穿透核查后人数合计为1人 

国丰鼎嘉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穿透计算最

终出资人数为1人。国丰鼎嘉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基金备案日期 基金备案编号 

苏州国丰鼎嘉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0 年 2 月 5 日 SES175 

（4）珠海众泰穿透核查后人数合计为61人 

珠海众泰的合伙人包括23人自然人、1家合伙企业，全部穿透披露至最终出

资的自然人、非专为本次交易设立的法人、已备案的私募投资基金，计算最终出

资人数为61人，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穿透层级 合伙人/股东 出资比例 终止穿透原因 

1 一级 罗辑 12.73% 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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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级 唐谡程 9.09% 自然人 

3 一级 陆胜文 9.09% 自然人 

4 一级 黄慧兰 9.09% 自然人 

5 一级 郑立 7.27% 自然人 

6 一级 刘达 6.65% 自然人 

7 一级 赵印芝 4.73% 自然人 

8 一级 邵纪军 4.55% 自然人 

9 一级 徐东 4.55% 自然人 

10 一级 朱龙芳 4.33% 自然人 

11 一级 胡晋 3.28% 自然人 

12 一级 祝玉芝 3.27% 自然人 

13 一级 毕晓雷 2.77% 自然人 

14 一级 贾茜 2.71% 自然人 

15 一级 康楷 2.66% 自然人 

16 一级 孙宝珍 2.28% 自然人 

17 一级 刘宇 2.09% 自然人 

18 一级 贾乙 1.82% 自然人 

19 一级 韩广新 1.77% 自然人 

20 一级 雍煌 1.55% 自然人 

21 一级 景士云 1.00% 自然人 

22 一级 徐安平 0.91% 自然人 

23 一级 张海龙 0.91% 自然人 

24 一级 珠海紫杏共盈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0.91% - 

24-1 二级 杨涛 28.18% 自然人 

24-2 二级 汪永华 28.11% 自然人 

24-3 二级 珠海格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6.89% 
非专为本次交易设

立的法人 

24-4 二级 吴亚玲 3.51% 自然人 

24-5 二级 付豪 2.70% 自然人 

24-6 二级 周小路 2.57% 自然人 

24-7 二级 林立艺 2.36% 自然人 

24-8 二级 陈星锜 1.69% 自然人 

24-9 二级 宋淑元 1.49% 自然人 

24-10 二级 柴俊冰 1.35% 自然人 

24-11 二级 徐蓓 1.01% 自然人 

24-12 二级 姚飞 0.88% 自然人 

24-13 二级 杜滨 0.81% 自然人 

24-14 二级 郭华旭 0.74% 自然人 

24-15 二级 魏星 0.74% 自然人 

24-16 二级 胡明 0.68% 自然人 

24-17 二级 胡晔 0.68% 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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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8 二级 徐姝 0.54% 自然人 

24-19 二级 车姝瑾 0.54% 自然人 

24-20 二级 管薇 0.47% 自然人 

24-21 二级 钟瑞军 0.41% 自然人 

24-22 二级 林琪敏 0.41% 自然人 

24-23 二级 吴亚炳 0.41% 自然人 

24-24 二级 王迪 0.34% 自然人 

24-25 二级 邓湘湘 0.34% 自然人 

24-26 二级 吴国豪 0.34% 自然人 

24-27 二级 卫舸琪 0.34% 自然人 

24-28 二级 江珑 0.27% 自然人 

24-29 二级 朱天霖 0.20% 自然人 

24-30 二级 常晓玉 0.20% 自然人 

24-31 二级 谭健峰 0.20% 自然人 

24-32 二级 陈容华 0.14% 自然人 

24-33 二级 张剑 0.14% 自然人 

24-34 二级 王莹 0.07% 自然人 

24-35 二级 方秋鹏 0.07% 自然人 

24-36 二级 郑丽虹 0.07% 自然人 

24-37 二级 张汉智 0.07% 自然人 

24-38 二级 段大田 0.07% 自然人 

（5）珠海众诚穿透核查后人数合计为44人 

珠海众诚的合伙人包括5名自然人、1家合伙企业、1家法人企业，全部穿透

披露至最终出资的自然人、非专为本次交易设立的法人、已备案的私募投资基金，

计算最终出资人数为44人，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穿透层级 合伙人/股东 出资比例 终止穿透原因 

1 一级 刘强 36.63% 自然人 

2 一级 珠海新加新投资有限公司 23.79% 非专为本次交易设立的法人 

3 一级 珠海紫杏共盈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23.79% - 

3-1 二级 杨涛 28.18% 自然人 

3-2 二级 汪永华 28.11% 自然人 

3-3 二级 珠海格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6.89% 非专为本次交易设立的法人 

3-4 二级 吴亚玲 3.51% 自然人 

3-5 二级 付豪 2.70% 自然人 

3-6 二级 周小路 2.57% 自然人 

3-7 二级 林立艺 2.36% 自然人 

3-8 二级 陈星锜 1.69% 自然人 

3-9 二级 宋淑元 1.49% 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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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二级 柴俊冰 1.35% 自然人 

3-11 二级 徐蓓 1.01% 自然人 

3-12 二级 姚飞 0.88% 自然人 

3-13 二级 杜滨 0.81% 自然人 

3-14 二级 魏星 0.74% 自然人 

3-15 二级 郭华旭 0.74% 自然人 

3-16 二级 胡明 0.68% 自然人 

3-17 二级 胡晔 0.68% 自然人 

3-18 二级 徐姝 0.54% 自然人 

3-19 二级 车姝瑾 0.54% 自然人 

3-20 二级 管薇 0.47% 自然人 

3-21 二级 钟瑞军 0.41% 自然人 

3-22 二级 林琪敏 0.41% 自然人 

3-23 二级 吴亚炳 0.41% 自然人 

3-24 二级 卫舸琪 0.34% 自然人 

3-25 二级 吴国豪 0.34% 自然人 

3-26 二级 邓湘湘 0.34% 自然人 

3-27 二级 王迪 0.34% 自然人 

3-28 二级 江珑 0.27% 自然人 

3-29 二级 谭健峰 0.20% 自然人 

3-30 二级 常晓玉 0.20% 自然人 

3-31 二级 朱天霖 0.20% 自然人 

3-32 二级 张剑 0.14% 自然人 

3-33 二级 陈容华 0.14% 自然人 

3-34 二级 方秋鹏 0.07% 自然人 

3-35 二级 郑丽虹 0.07% 自然人 

3-36 二级 王莹 0.07% 自然人 

3-37 二级 段大田 0.07% 自然人 

3-38 二级 张汉智 0.07% 自然人 

4 一级 陆俊成 10.94% 自然人 

5 一级 朱龙芳 3.33% 自然人 

6 一级 庄海武 1.43% 自然人 

7 一级 石梁 0.10% 自然人 

3. 交易对方中的7家法人企业穿透核查后人数合计为8人 

交易对方中的法人企业包括万里锦程、金泰富、杭州明颉、格力创投、大横

琴创新、泰和成长、西藏腾云，上述7家法人企业穿透核查后人数合计8人。具体

情况如下： 

（1）万里锦程穿透核查后人数合计为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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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锦程的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赵国 2,250.00 45.00 

2 石梁 1,500.00 30.00 

3 王秀贞 1,250.00 25.00 

合计 5,000.00 100.00 

万里锦程非为专为本次交易设立的法人企业，穿透计算最终出资人数为1人。 

（2）金泰富穿透核查后人数合计为1人 

金泰富的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0 100.00 

合计 50,000.00 100.00 

金泰富非为专为本次交易设立的法人企业，穿透计算最终出资人数为1人。 

（3）杭州明颉穿透核查后人数合计为2人 

杭州明颉的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杭州明颉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47.50 50.00 

2 杭州向颖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47.50 50.00 

合计 2,295.00 100.00 

根据杭州明颉的说明，杭州明颉非为专为本次交易设立的法人企业，但因其

目前仅持有万里红的股份，无其他下属控股、参股子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对

其全部穿透披露至最终出资的自然人、非专为本次交易设立的法人、已备案的私

募基金，穿透核查后人数合计为2人，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穿透层级 股东 出资比例 终止穿透原因 

1 一级 杭州向颖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0.00% - 

1-1 二级 诸颖颉 60.30% 自然人 

1-2 二级 励向明 39.70% 自然人 

2 一级 杭州明颉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0.00% - 

2-1 二级 诸颖颉 61.54% 自然人 

2-2 二级 励向明 38.46% 自然人 

基于谨慎性原则，杭州明颉穿透计算最终出资人数为2人（剔除重复值）。 

（4）格力创投穿透核查后人数合计为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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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力创投的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珠海格力金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0,000.00 100.00 

合计 200,000.00 100.00 

格力创投非为专为本次交易设立的法人企业，穿透计算最终出资人数为1人。 

（5）大横琴创新穿透核查后人数合计为1人 

大横琴创新的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珠海大横琴置业有限公司 10,000.00 100.00 

合计 10,000.00 100.00 

大横琴创新非为专为本次交易设立的法人企业，穿透计算最终出资人数为1

人。 

（6）泰和成长穿透核查后人数合计为1人 

泰和成长的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赵艳光 6,700.00 44.6667 

2 侯丽秋 5,200.00 34.6667 

3 付桂兰 3,100.00 20.6667 

合计 15,000.00 100.00 

泰和成长非为专为本次交易设立的法人企业，穿透计算最终出资人数为1人。 

（7）西藏腾云穿透核查后人数合计为1人 

西藏腾云的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西藏景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00,000.00 100.00 

合计 200,000.00 100.00 

西藏腾云非为专为本次交易设立的法人企业，穿透计算最终出资人数为1人。 

综上，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穿透后计算的合计人数情况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主体性质 
初次持有标

的资产时间 

穿透计算后

出资人数量 
穿透计算说明 

1 万里锦程 合伙企业 2009.10 1 非专为本次交易设立的法人 

2 刘达 自然人 2007.08 1 为最终出资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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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交易对方 主体性质 
初次持有标

的资产时间 

穿透计算后

出资人数量 
穿透计算说明 

3 金泰富 法人 2019.11 1 非专为本次交易设立的法人 

4 杭州明颉 法人 2020.06.24 2 

非专为本次交易设立的法人，但基于

谨慎性原则，对其穿透后出资人人励

向明、诸颖颉 

5 精确智芯 合伙企业 2019.11 1 

为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

备案的私募投资基金，基金编号为
SJE040 

6 格力创投 法人 2019.11 1 非专为本次交易设立的法人 

7 赵国 自然人 2007.08 1 为最终出资自然人 

8 张林林 自然人 2010.08 1 为最终出资自然人 

9 珠海众泓 合伙企业 2019.11 34 穿透后为 34 名自然人 

10 国丰鼎嘉 合伙企业 2020.06.24 1 

为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

备案的私募投资基金，基金编号为 

SES175 

11 珠海众泰 合伙企业 2019.11 61 
穿透后为 60 名自然人和 1 家非专为

本次交易设立的有限公司 

12 大横琴创新 法人 2019.11 1 非专为本次交易设立的法人 

13 王秀贞 自然人 2007.08 1 为最终出资自然人 

14 刘顶全 自然人 2007.08 1 为最终出资自然人 

15 张小亮 自然人 2007.08 1 为最终出资自然人 

16 孙文兵 自然人 2007.08 1 为最终出资自然人 

17 泰和成长 法人 2019.11 1 非专为本次交易设立的法人 

18 余良兵 自然人 2007.08 1 为最终出资自然人 

19 西藏腾云 法人 2020.06.24 1 非专为本次交易设立的法人 

20 珠海众诚 合伙企业 2020.06.24 44 
穿透后为 42 名自然人和 2 家非专为

本次交易设立的有限公司 

剔除重复项 -49 

在穿透核查上述 20 名交易对方的最

终出资人时，存在 49 名自然人、法

人企业的重复项 

合计 108 - 

综上，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交易对方穿透后计算的最终出资人合

计108人（剔除重复值），未超过200人，符合《证券法》、《监管规则适用指引

——上市类第1号》等相关规定。 

综上所述，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包括

8名自然人、5家合伙企业及7家法人企业合计20名股东，具体包括万里锦程、刘

达、金泰富、杭州明颉、精确智芯、格力创投、赵国、张林林、珠海众泓、国丰

鼎嘉、珠海众泰、大横琴创新、王秀贞、刘顶全、张小亮、孙文兵、泰和成长、

余良兵、西藏腾云、珠海众诚。本次交易对方穿透后计算的人数合计为10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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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超过200人，符合《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1号》的规定。 

 

四、《问询函》问题 18 

“《报告书》显示，万里红将在本次交易交割前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请

你公司补充披露本次交易涉及的股权转让能否取得万里红其他股东的同意，或

符合万里红公司章程规定的股权转让前置条件。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

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本所律师核查了：1. 《北京万里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2. 《北京万

里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3. 《北京万里红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根据上述核查，本所律师就《问询函》问题18回复如下： 

本次交易涉及的股权转让已取得万里红股东大会同意，万里红现行有效的公

司章程未对万里红股东对外转让股权的事项作出禁止性规定，本次交易涉及的股

权转让行为符合规定万里红公司章程规定。具体情况如下： 

1. 本次交易涉及的股权转让取得万里红股东同意的情况 

2021年1月15日，万里红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万里红股份的议案》及《关于公司变

更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同意东方中科以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收购交易对

方持有的万里红78.33%股份，并同意于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本次交易后，将万里

红公司性质由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于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本次交

易后6个月内完成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 

根据《北京万里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北

京万里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记录》，本次股东大

会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表）共24名，持有表决权的股份共计8,957.6505万股，

占万里红股份总额的100%。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关于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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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收购万里红股份的议案》的表决结果为8,772.7305万股赞成，占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7.93%；55.2万股反对，占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129.72万

股弃权，占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 赞成股份数（股） 反对股份数（股） 弃权股份数（股） 持股比例（%） 

1 万里锦程 26,392,500 —— —— 29.46 

2 万里长城 15,413,220 —— —— 17.21 

3 珠海众泰 1,913,285 —— —— 2.14 

4 珠海众泓 2,313,335 —— —— 2.58 

5 金泰富 5,218,049 —— —— 5.83 

6 精确智芯 3,478,699 —— —— 3.88 

7 格力创投 3,478,699 —— —— 3.88 

8 大横琴创新 1,739,350 —— —— 1.94 

9 泰和成长 869,674 —— —— 0.97 

10 珠海众诚 365,263 —— —— 0.41 

11 杭州明颉 4,485,000 —— —— 5.01 

12 国丰鼎嘉 2,087,219 —— —— 2.33 

13 元禾秉胜 869,675 —— —— 0.97 

14 西藏腾云 521,805 —— —— 0.58 

15 刘达 6,470,215 —— —— 7.22 

16 赵国 2,656,500 —— —— 2.97 

17 张林林 2,609,580 —— —— 2.91 

18 王秀贞 1,656,000 —— —— 1.85 

19 刘顶全 1,580,100 —— —— 1.76 

20 张小亮 1,569,750 —— —— 1.75 

21 孙文兵 1,369,650 —— —— 1.53 

22 郑建桥 —— —— 1,297,200 1.45 

23 余良兵 669,737 —— —— 0.75 

24 郑梅 —— 552,000 —— 0.62 

合计 87,727,305 552,000 1,297,200 100.00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关于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8,772.7305万股赞成，占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3%；0股反对，占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84.92万股弃权，占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7%，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 赞成股份数（股） 反对股份数（股） 弃权股份数（股） 持股比例（%） 

1 万里锦程 26,392,500 —— —— 29.46 

2 万里长城 15,413,220 —— —— 17.21 

3 珠海众泰 1,913,285 —— —— 2.14 

4 珠海众泓 2,313,335 —— ——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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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金泰富 5,218,049 —— —— 5.83 

6 精确智芯 3,478,699 —— —— 3.88 

7 格力创投 3,478,699 —— —— 3.88 

8 大横琴创新 1,739,350 —— —— 1.94 

9 泰和成长 869,674 —— —— 0.97 

10 珠海众诚 365,263 —— —— 0.41 

11 杭州明颉 4,485,000 —— —— 5.01 

12 国丰鼎嘉 2,087,219 —— —— 2.33 

13 元禾秉胜 869,675 —— —— 0.97 

14 西藏腾云 521,805 —— —— 0.58 

15 刘达 6,470,215 —— —— 7.22 

16 赵国 2,656,500 —— —— 2.97 

17 张林林 2,609,580 —— —— 2.91 

18 王秀贞 1,656,000 —— —— 1.85 

19 刘顶全 1,580,100 —— —— 1.76 

20 张小亮 1,569,750 —— —— 1.75 

21 孙文兵 1,369,650 —— —— 1.53 

22 郑建桥 —— —— 1,297,200 1.45 

23 余良兵 669,737 —— —— 0.75 

24 郑梅 —— —— 552,000 0.62 

合计 87,727,305 —— 1,849,200 100.00 

因此，除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外，万里红其他股东万里长城，持有万里红

17.21%的股份，亦同意本次交易，并同意万里红的公司性质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

以完成本次交易的交割；万里红其他股东郑建桥、郑梅，分别持有万里红1.45%、

0.62%的股份，未同意本次交易。由于万里红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已经万

里红97.93%的表决权审议通过，未取得万里红其他股东郑建桥、郑梅的同意亦不

会对万里红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或本次交易的交割造成实质性障碍。 

2. 万里红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未规定股权转让前置条件 

根据《北京万里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万里红股份

可以依法转让。经核查，万里红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中未规定股权转让前置条件。 

综上所述，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涉及的股权转让已取得万里红

其他股东万里长城的同意，尚未取得万里红其他股东的郑建桥、郑梅的同意，但

不会对万里红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或本次交易的交割造成实质性障碍；万里红现

行有效的公司章程未规定股权转让前置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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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补充法律意见正本一式陆（6）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经由承办律师签

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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